
 

  
 

 

 

          

 

车辆委托公开拍卖服务项目 

询价需求文件 

  
 

 

 

 

  

 

 

 

 

 

 

招标方：上海妇益母婴健康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 十月 

 



 

投标方须知前附表 

序号 内    容 

1 
项目名称：车辆委托公开拍卖服务项目 
 

2 招标方：上海妇益母婴健康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3 投标文件组成：项目报价明细、投标单位的相关资质证书等 

4 投标有效期：30天 

5 

投标截止时间：2025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17：00 止(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递交至：上海妇益母婴健康服务中心内服务台。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科西路 26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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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要求 

一、项目概况  

本次需求项目为上海妇益母婴健康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车辆委托公开拍卖服

务项目，投标方成功中标后，需按照相关约定完成车辆公开拍卖、转让、资金

支付及车离交接等后续事宜。 

二、 招标内容 

主要内容如下： 

1.拍卖车辆范围：本次公开拍卖的车辆具体信息如下表所示： 

车辆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已行驶里程 购置日期 

别克 GL8 别克牌

SGM6522UBA2 

1 119679 2019.7.09 

别克 GL8 别克牌

SGM6522UBA2 

1 95747 2019.6.19 

2. 投标方需对上述车辆公开拍卖服务费整体报价或单辆报价（具体报价方

式在投标文件中明确说明），报价应包含本次拍卖服务中所发生的一切费

用，后续不再产生其他未约定的额外费用。 

三、投标要求 

1、投标供应商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应的车辆拍卖经营范围；具有固

定的经营场所及专业的业务人员，且能提供良好的后续服务支持。 

2、投标方应明确本次公开拍卖的渠道（如拍卖网站、交易平台等），且确

保本次拍卖渠道的公开性、公平性、合法性。 

3、投标方应具备与项目招标内容相匹配的专业人员，人员情况（包括项目

经理、业务负责人等关键人员）需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项目经理需具有同类

车辆拍卖或交易项目业绩，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要求。 

4、投标方在近三年内的经营及相关活动中无不良记录（一经发现即取消投

标和中标资格）。 

5、投标文件需密封完好并加盖骑缝章，未按此要求递交的投标文件视为无

效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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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方须知 

一、适用范围 

1.1、本需求文件仅适用于本投标邀请中所述项目的车辆拍卖采购相关事宜。 

二、定义 

2.1、“招标单位”系指上海妇益母婴健康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即合同的“甲

方”。 

2.2、“投标方” 系指向招标方提交投标文件的车辆拍卖服务提供方或购买

方。中标并签订合同的 “投标方” 即合同的 “乙方” 

2.3、 “服务及相关义务” 系指根据合同规定乙方承担与本项目有关的全部工

作及伴随服务，比如车辆查验协助、产权过户办理协助、款项支付、车辆交接

等以及合同中规定乙方应承担的其它义务。 

三、合格的投标方和资格证明文件 

3.1、凡有能力提供本招标所需技术、服务的投标单位均为合格的投标方（招标

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3.2、投标方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上海市的有关法律法规。 

3.3、不允许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组成投标联合体参加本次投标。 

四、投标费用 

4.1、无论投标过程中的作法和结果如何，投标方自行承担所有与参加投标有关

的全部费用。 

五、投标文件 

5.1、投标文件由下述部分组成：项目报价明细、资质证明（营业执照）及裁判

文书网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 

六、评标办法 

6.1、评标办法为拍卖服务费等相关费用最低价中标。 

 

以下为空白。 


